
金信中证同业存单 AAA指数 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第 1页，共 4页

金信中证同业存单 AAA 指数 7 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

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 12月 30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信中证同业存单 AAA指数 7天持有期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信中证同业存单 AAA指数 7天持有

基金主代码 02580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 12月 0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金信中证

同业存单 AAA指数 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金信中

证同业存单 AAA指数 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5年 12月 31日

赎回起始日 2025年 12月 31日

注：（1）金信中证同业存单 AAA指数 7天持有以下简称“本基金”。

2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每个开放日开放申购，但对每份基金份额设置 7天的最短持有期限。同时，本基金开始

办理赎回业务前，投资者不能提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

    本基金开始办理赎回业务后，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对于认购份额而言)或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

(对于申购份额而言)至该日后的 6天内(不含当日)，投资者不能提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该日后

的第 6天起(如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投资者方可提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

    投资者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

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载明。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不可抗力，或者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

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投

资者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

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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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1）本基金首次申购和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均为 10元，各销售机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

下，可根据情况调高首次申购和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具体以销售机构公布的为准，投资人需遵循

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2）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有权

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

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制的需要，可采

取上述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制。具体见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3）本基金不对投资人每个交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进行限制；

    （4）本基金单一投资者单日申购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公募资产管理产品除外)，基金管理人

可以调整单一投资者单日申购金额上限，具体规定请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5）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具体规定请参见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6）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单个投资者单笔申购金额上限，具体规定请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或相关公告；

    （7）基金管理人有权规定本基金的总规模限额、单日申购金额限制、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

具体规定请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8）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

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9）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柜台申购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申购限额为人民币

10,000元，追加申购每笔最低金额均为 10,000元。基金管理人或销售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3.2 申购费率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

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及其他基金销售机构可以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且不违背

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

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对基金销售费用实行一定的优惠，费率优惠的相关规则和

流程详见基金管理人或其他基金销售机构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或通知。基金管理人可以针对特定投

资人(如养老金客户等)开展费率优惠活动，届时将提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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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1）本基金单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10份，投资人全额赎回时不受上述限制，基金销售机构在

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高单笔赎回申请份额要求限制，具体以基金销售机构

公布的为准，投资人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

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 赎回费率

    本基金对每份基金份额设置 7天的最短持有期，不收取赎回费。红利再投资份额的持有期视作

与原份额相同。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

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及其他基金销售机构可以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且不违背

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

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对基金销售费用实行一定的优惠，费率优惠的相关规则和

流程详见基金管理人或其他基金销售机构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或通知。基金管理人可以针对特定投

资人(如养老金客户等)开展费率优惠活动，届时将提前公告。

5 基金销售机构

5.1 场外销售机构

5.1.1 直销机构

    名称：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兴海大道 3040号前海世茂金融中心二期 2603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 1502；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

兴海大道 3040号前海世茂金融中心二期 2603

    法定代表人：殷克胜

    成立时间：2015年 7月 3日

    电话：0755-82510220

    传真：0755-82510305

    联系人：陈力扬

    客户服务电话：400-900-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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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www.jxfunds.com.cn

5.1.2 场外非直销机构

    本基金非直销销售机构信息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敬请投资者留意。

6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规定

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

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

日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

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

    （2）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申请日（T日），在正

常情况下，基金登记机构在 T+1工作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

者应在 T+2工作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

况。

    销售机构对申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购申

请。

    申购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及时查询。

    （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00-8336

    网址：www.jxfunds.com.cn

    （4）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投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

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30日


